
公告编号：2026-003 

证券代码：873623        证券简称：苍梧物业        主办券商：申万宏源承销保荐 

 

连云港市苍梧物业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 2026 年日常性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 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一） 预计情况 

单位：元 

关联交易类

别 
主要交易内容 

预计 2026 年发

生金额 

2025 年与关联

方实际发生金额 

预计金额与上年实际发

生金额差异较大的原因 

购 买 原 材

料、燃料和

动力、接受

劳务 

购买员工工作餐、购

买自来水、购买宣传

品、软件开发等用于

日常经营 

1,850,000.00 1,181,224.69 预计 2026 年增加软件

开发等费用 

销售产品、

商品、提供

劳务 

提供物业服务、场地

看护、会务服务、保

洁服务等
 

51,250,000.00 44,114,739.31 预计 2026 年将增加部 

分关联方的服务范围与 

金额 

委托关联方

销售产品、

商品 

无       

接受关联方

委托代为销

售其产品、

商品 

无       

其他 
无       

合计 - 
53,100,000.00 45,295,964.00 

- 

 

（二） 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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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26 年预计交易内容 

序号 关联方名称 交联交易类别 关联交易内容 预计金额（元） 

1 

连云港市城建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及其直接或间接控

制的公司 

购买原材料、燃料和

动力、接受劳务 

采购员工工作

餐、开发软件等 
1,350,000.00 

2 
连云港市自来水有限责任

公司 

购买原材料、燃料和

动力、接受劳务 
采购自来水 500,000.00 

3 

连云港市城建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及其直接或间接控

制的公司 

出售产品、商品、提

供劳务 

提供物业服务、

场地看护等 
46,750,000.00 

4 江苏金海置业有限公司 
出售产品、商品、提

供劳务 

提供物业服务、

场地清扫等 
2,000,000.00 

5 
连云港市金海建设管理有

限公司 

出售产品、商品、提

供劳务 

提供物业服务、

场地清扫等 

200,000.00 

 

6 
连云港市鑫成资产开发有

限公司 

出售产品、商品、提

供劳务 
提供物业服务 2,000,000.00 

7 
连云港金海环保产业发展

集团有限公司 

出售产品、商品、提

供劳务 
提供物业服务 300,000.00 

 合计   53,100,000.00 

2、关联方基本情况 

（1）连云港市城建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永波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注册地址：连云港市海州区朝阳东路 72 号 19-21 层 

营业范围：市政府授权范围内国有资产及土地一级开发项目的经营、管理；城市及农村

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环境工程项目的投资、经营和管理；城市建设投资；棚户区改造

及片区综合开发（含保障性住房、安置房及商业房地产开发经营）；建筑业施工及建材

贸易；旅游景区及酒店管理；房屋买卖、租赁；物业管理服务；实业投资；信息咨询服

务；增值电信业务（国内呼叫中心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2）连云港市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包伟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连云港市海州区海连东路 6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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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生活用水、生产用水和各项城市活动用水的制造、输配和销售服务（下属水

厂凭许可证经营）；制水、输配和服务设施的建设及管理；水务投资、建设及管理；机

电设备、仪器仪表的安装与维修；给排水技术咨询、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涉及许可及

资质的取得许可及资质后方可经营）; 

（3）江苏金海置业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人：薛坚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连云港市海州区花果山大道 22 号金融中心 1 号金融新天地 B 座 608 号 

营业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屋租赁；建筑勘察设计；物业管理服务；工业与民用建

筑；建筑装饰装璜；公路、桥梁工程承包；城市基础建设；管道安装、维修；滩涂开发；

建材销售；房地产信息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一般项目：园林绿化工程施工（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

开展经营活动）； 

（4）连云港市金海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穆传刚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连云港市海州区朝阳东路 32-7 号金海财富中心 A 座 10 层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建设工程设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工程管理服务;市政设施管理;土地

整治服务;园区管理服务;城市公园管理;城市绿化管理;建筑材料销售;金属材料销售 (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5）连云港市鑫成资产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韦波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连云港市海州区海昌南路（市财政局）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非煤矿山矿产资源开采(除稀土、放射性矿产、钨);发电业务、输

电业务、供(配)电业务;地质灾害治理工程施工;水产养殖;建设工程施工(除核电站建设经

营、民用机场建设);港口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非金属矿物制品制造;建筑用石加工;矿物

洗选加工;选矿;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建筑材料销售;水泥制品制造;新材料技术研发;土

石方工程施工;生态恢复及生态保护服务;土地整治服务;农产品的生产、销售、加工、运

输、贮藏及其他相关服务;食用农产品批发;花卉种植;蔬菜、食用菌等园艺作物种植;水

果种植(除中国稀有和特有的珍贵优良品种);新鲜水果批发;树木种植经营;林业产品销

售;渔业专业及辅助性活动;水产品批发;水产品零售;港口货物装卸搬运活动;国内货物运

输代理;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资源再生利用技术研发(除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6）连云港金海环保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高军栋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连云港市海州区凤凰大道 1 号港城新世界 3 号楼 5 楼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各类工程建设活动；建设工程设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环境保

护专用设备制造；环保咨询服务；资源再生利用技术研发；资源循环利用服务技术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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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监测专用仪器仪表制造；环境保护专用设备销售；工程管理服务；环境保护监测；

建筑材料销售；建筑装饰材料销售；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服务；土

壤环境污染防治服务；水环境污染防治服务；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除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3、关联关系 

连云港市城建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城建集团”）为我公司控股股东；连

云港市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为集团高管担任副董事长、董事陈迎担任董事的企业；江苏

金海置业有限公司为城建集团高管担任董事长的企业；连云港市金海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为控股股东之高管担任董事长的企业（截至 2025 年 4 月 25 日）；连云港市鑫成资产开

发有限公司为公司董事庄尹担任董事的企业（截至 2025 年 2 月 21 日）；连云港金海环

保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董事庄尹担任董事的企业（截至 2025 年 1 月 6 日）。 

 

二、 审议情况 

（一） 表决和审议情况 

2026 年 4 月 20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关于预计公司 2026 年

度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的议案，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本议案涉及关联

事项，关联董事陈迎、余汉昌回避表决，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二） 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三、 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一） 定价依据 

公司与关联方的交易遵循有偿、公平、自愿的商业原则，关联交易的价格不偏离市

场独立第三方提供同类服务的价格或收费标准。 

 

（二） 交易定价的公允性 

上述关联交易定价公允，不会对公司造成不良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

情形。 

 

四、 交易协议的签署情况及主要内容 

在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范围内，根据公司业务开展的需要签署相关协议。
 

 

五、 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及对公司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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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 

上述关联交易为公司日常性关联交易，系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的正常所需，是

合理、必要的。公司与关联方的关联交易行为遵循市场公允原则，关联交易并未影响公

司经营成果的真实性。 

（二）本次关联交易存在的风险 

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事项不构成对关联方的重大依赖。 

（三）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经营及财务的影响 

上述与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事项均按照有关协议或约定进行，按照市场原则定价，

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况，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

果无重大、持续性影响。 

 

六、 备查文件 

《连云港市苍梧物业服务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连云港市苍梧物业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 年 4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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